
佛山市森泽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

关于资产处置方案表决结果的报告

(2023) 粤0606破 81号

(2023)森泽破管字第3-11号

佛山市森泽电器有限公司债权人：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(下称“顺德法院”)于 2023年

8月 30日依法受理佛山市森泽电器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

申请【案号：(2023) 粤0606破申87号】, 并于2023 年9

月14 日指定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【案号： (2023)

粤 0606破81号】。

2023 年 12 月15 日，管理人将 (2023) 森泽破管字第

1- 号《关于资产处置方案的表决通知》 通过官方网站予以

公告，并通过债权人及其代理人预留的手机号码下发短信进

行通知。截至 2023年12 月 30 日，上述方案表决期限已届

满，管理人现将上述方案的表决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 关于表决事项

截至2023年12月 30日，管理人共收到债权人对《资

产处置方案》 的表决意见1份，为同意票。其余1户债权人

没有在表决期内提交表决意见，按照《议事规则》 的约定，

视为同意。经统计，同意管理人制作的资产处置方案的债权

人共2户，占全部债权人户数的 100%,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

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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